
1.处罚对象：宁波和锦矿业有限公司
违法违规行为：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未在有

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
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以及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
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二
条、第九十九条第（一）项、第九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

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5.1万元。

2.处罚对象：宁波雅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违法违规行为：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

八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
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3万元。

3.处罚对象：宁波市虹达润滑油科技有限公司
违法违规行为：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内。
处罚依据：《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四条、第

五十九条的规定。
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10万元。

4.处罚对象：宁波汉司宝玛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违法违规行为：特种作业人员未经专门培训取得

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作业以及生产经营场所疏散通道
标志不明显。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
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第（七）项、
第一百零五条第（二）项的规定。

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3万元。

5.处罚对象：宁波尚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违法违规行为：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情况。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

八条第四款、第九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

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2万元。

6.处罚对象：宁波猛人得劳斯集装箱租赁有限公司
违法违规行为：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取得相应

资格上岗作业。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
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2.5万元。

7.处罚对象：宁波繁盛合泡沫制品有限公司
违法违规行为：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

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
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2.5万元。

8.处罚对象：宁波市奉化溪口湖山花岗岩商行
违法违规行为：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

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
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2.5万元。

9.处罚对象：宁波海曙圣颜雕塑艺术工作室
违法违规行为：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

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
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2.5万元。

10.处罚对象：宁波市东升粘胶制品有限公司
违法违规行为：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未在有较

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
的安全警示标志；未按照规定将安全评价报告以及整改
方案的落实情况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
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九十九条第
（一）项，《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5万元。

第八期安全生产违法违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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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明确奉化区非道路移动机械安全监管职责，经区安委会调

研协商，特制定《宁波市奉化区非道路移动机械安全管理制度（试行）》，

具体如下：

第一条 为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安全管理，消
除监管盲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
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奉化实际，特制定
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宁波市奉化区域内所有
非道路移动机械安全管理（包括在奉化作业的外籍
非道路移动机械）。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是指特
种设备目录外的汽车吊、随车吊、挖掘机、装载机等
工程机械。

第四条 坚持齐抓共管，分领域分层分类管理，
区安委办牵头建立非道路移动机械安全管理联席会
议，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与职责如下：

区安委办：负责明确涉非道路移动机械安全管
理各相关部门和各镇（街道）管理职责，组织联席会
议，形成会议纪要，协调解决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难
题。

区委编办：负责党政部门职能综合管理、部门职
责分工的具体协调，并对各部门的职责管理工作进
行业务指导。

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登记
工作，在各镇（街道）排摸的基础上明确全区非道路
移动机械的底数，并共享底数信息。做好非道路移
动机械污染达标上牌工作，对拒绝登记上牌的和未
安装污染控制装置或控制装置不符合要求，不能达
标排放的按相关法律规定给予处罚。

区住建局：负责房屋市政工程内非道路移动机
械的安全管理，责令机械所有人或使用人主动登记
报送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污领证情况；制定建筑行业
分级分类监管实施办法，指导、监督属地镇（街道）落
实中小微无需领证工程中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安全监
管责任。

区交通运输局：负责道路交通工程中非道路移
动机械的安全管理，责令机械所有人或使用人主动
登记报送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污领证情况。

区水利局：负责水利工程中非道路移动机械的
安全管理，责令机械所有人或使用人主动登记报送
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污领证情况。

区综合执法局：负责城镇区域内本单位实施或
养护的市政工程和其它无明确主管部门的临时作业

中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安全管理工作，责令机械所有人
或使用人主动登记报送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污领证情
况，督促安全操作。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制定非道路移动机械安全操
作指南，并为其它部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安全管理和
事故调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负责查处非道路移动机
械的无证驾驶、违规上路等违法行为。

区供电公司：加大对汽车吊安装北斗定位系统力
度，对我区作业的所有汽车吊做到应装尽装，进一步完
善高压线周边安全警示标志标识，对邻近高压线范围
作业的汽车吊做到事前提醒，事中监管，对违规作业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责任。

各镇（街道）：负责排摸各自辖区内的非道路移动
机械底数，督促机械的所有人或使用人主动登记报送
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污领证情况；负责农村区域及属地
平台招标的小型项目作业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安全管
理。

第五条 我区的或进入我区作业的非道路移动机
械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应主动登录浙江省非道路移动机
械环保信息平台微信小程序登记报送非道路移动机械
排污领证情况，申领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标志，并
张贴于显著位置。

第六条 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应履
行主体责任，领取作业所需的操作证或上岗证，按照
非道路移动机械安全操作指南，抓好现场作业安全管
理。

第七条 对违法违规作业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相
应属地和部门责令整改，并依照相关行业领域法律法
规给予处罚；相关行业领域法律法规未有明确规定的，
由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应条款给予处罚。

第八条 非道路移动机械违规作业造成事故的由
相应管理单位调查处理，属于生产安全事故的依照《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相关规定处理。

第九条 本制度未涉及的有关非道路移动机械安
全管理事宜的，由区安委办牵头召开区非道路移动机
械联席会议协商一致后决定。

第十条 本制度由宁波市奉化区安全生产委员会
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宁波市奉化区非道路移动机械安全管理制度（试行）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关于锦屏街道桑园新村二期征收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
因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桑园新村二期征收项

目旧城区改建公共利益的需要，根据《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办法》《宁波市奉化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
补助奖励规定》等相关规定，本人民政府依法作出
房屋征收决定（奉政房征决〔2023〕第 2号），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为：东至桥西岸路，南至房屋，西
至广平路，北至南山路。具体以区人民政府公布的征
收范围为准。本项目涉及被征收户数322户，被征收
房屋总建筑面积约29871平方米。

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二、房屋征收部门为宁波市奉化区房屋征收办公

室，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宁波市奉化区房屋征收拆迁
事务所。

三、本项目签约期限为 20日，搬迁截止期限为
签约期限届满后的第 90日。具体签约、搬迁期限起
止日期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公告。

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签约率达到 80%以上（含
80%），补偿协议生效；否则，补偿协议不生效，房
屋征收决定效力终止。

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自征收决定
生效之日起 60日内向宁波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自征收决定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向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桑园新村二期征收项目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见征收项目现场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
2023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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